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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农户增收政策的绩效评价—— 

以浙江省温州地区为例
1 

钱佳宏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浙江 海宁 314400) 

【摘 要】为更好地解决低收入农户贫困问题，温州对低收入农户制定了帮扶政策。温州地区有五个贫困县，对

其低收入农户收支情况与增收政策的关联进行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现通过对温州地区的五个贫困县中低收入农

2017、2018年两年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对出台的增收政策进行绩效评价,并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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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针对贫困现象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这类政策的落地好坏需要检测,对低收入农户真实的收

支现象进行调查分析，可对其作出评判。本文旨在通过对温州地区五个贫困县低收入农户 2017—2018年收入与支出情况的抽样

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对增收政策作出评价，提出有关建议。 

一、温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一)低收入户的贫困现状、特点 

1.低收入农户现状。温州市下属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五个贫困县，现对五个贫困县中抽查的低收入农户 2017年、

2018年收入状况进行分析(五个贫困县各抽查 4个村落的低收入农户,共计抽查 209户)。 

(1)收入状况 

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189 元，非转移性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非转移性收入的 83%,财产性收入为 0.经营性收入占 14%,

公益性岗位收入占 3%,两年中该结构没有改变，但出财产性收入外各项收入的人均收入都有增长。低收入农户的土地资源利用率

还有待提高.仅有小部分人群从事经营服务性行业，经营性收入占比低，少部分人通过公益性岗位取得收入.在这四项收入中工

资性收入的增幅最大.政府“造血”政策发挥其效用。根据对五个贫困县低收入农户收支情况的调查.59.81%的家庭人均收入在

12000 元以下，其收入情况依然在各地低包边缘户基本收入线左右.稀薄的收入让其难以摆脱困。虽然 2018 年相比 2017 年低收

入农户收入总体收入情况有所改善,收入在 12000元以上的人员增多，但低收入农户中收入型贫困依然存在。 

(2)支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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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超过 12000元依然属于低收入农户范围的多为支出型贫困，被调查人群中 40%的家庭人均收入在 12000元以上但仍

属于低收入农户，外加上 72.73%的人群扣除刚性支出后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支出型贫困，支出型

贫困是现阶段低收入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2018年低收入农户刚性支出主要集中于 70。元以下，该层次支出户数少于 2017年，

但支出在 20000元以上的高支出户数数对比 2017年有所减少。低收入农户花费主要集中于医疗,62%的家庭有医疗支出，其次是

教育，生活支出。 

2.低收入农户特点 

(1)中老年人口占比高,因老致贫显著 

温州五个贫困县低收入农户家庭结构小型化，所调查的低收入农户人口中 1 人户占比达到 40.19%.2 人户占 27.75%.多数老

人与子女分户生活。6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4%.高出浙江省 2018 年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 47.64%。调查中

低收入农户家庭中存在大部分由 1至 2人组成的老年家庭，一口户家庭 80岁以上来人占比 60.78%。 

(2)低收入户医疗负担大.因病致贫现象多 

五个贫困县中 61.5%的家庭每年有医疗费用支出，中位数支出水平在 3600元左右,6.6%左右的家庭年均医疗花费 25000元以

上。医疗费用的支出是整个群体刚性支出中占比最大部分占比至 72%。低收入农户中有医疗费用支出的家庭.53.11%的家庭因医

疗费用的支出导致收入低于当地最低标准边缘水平.到达浙江省规定的因病致贫标准。 

(3)教育补助覆盖广,因学致贫现象少 

在调查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中有 12.9%家庭肩负有子女教育支出的义务，此类家庭 90%以上到政府教育补助,18 年新增享受教

育扶持农户 4户。由于低收入农户子女学龄的不同.所受到的教育帮扶程度不同，存在部分因学致贫现象未解决。在调查的低收

入农户中仍有 7户家庭扣减去子女教育支出后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占总调查数的 3%,其中 4户家庭收不抵支。 

(二)低收入户的增收情况 

1.低收入农户增收范围广。永嘉、泰顺等 5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上年.80.86%的家庭总收入高于上年。人均转移性收入

与非转移性收入皆有上涨,且非转移性收入增长率高于转移性收入，低收入农户自身“造血”能力有所提升,人均工资性收入上

涨 16.99%,经营性收入上涨 18.42%,公益性岗位收入上涨 20.8%。非转移性收入中，除救助金收入、异地搬迁补助、大病医疗救

助和其他收入外均有所上涨，尤其是子女赡养费和医保减免。子女赡养费相较于上年上涨 16.12%,中位数子女给予赡养费在 6000

元左右。医保减免相较上年医保减免额上涨 31.49%,中位数减免额在 1040 元左右，缓解了低收入农户就医压力。同时子女收入

赡养收入相比上年增张的低收入农户家庭所享受的医保减免也同步增长。 

2.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 12000 元以下的人群比例相比 2017 年

下降 9%左右，其中人均收入在 4000元以下人数减少，多集中于 8000~10000元。人均收入在 14000~20000元之间人群占比提高，

人员收入聚集情况优于 2017 年,2017 年收入多集中 12000~16000 元。2018 年人均收入 20000 元以上人数也多于 2017 年，低收

入农户整体收入水平提升。 

3.低收入农户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通过各类扶贫救助工作的进行，温州地区贫困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率为 16.32%,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 11869元，高出浙江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783元，同温州市市低收入农户可以配收

入水平缩减至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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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收现状与增收政策的关系 

1.社会救助性政策。社会救助性政策的落实，提高了低收入农户生活保障，低收入农户转移性收入增长这得益于政府加大

了社会保障和补贴力度。一是温州市开展的医疗保险补充协定与低收入农户 10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落实，低收

入农户医保报销覆盖面扩大，报销额度得到明显提升。转移性收入中的医保减免、教育补助增收速度显著,增长速度均在 30%以

上。教育补助政策的普及，低收入农户家庭适龄子女皆享受政府的资金帮服务，相比上一年新增 17%的家庭享受教育补助政策。

每月的基础养老金同高龄补贴等政策坚持落实.随着低收入户家庭成员年级的增长享受的资金补助上升.比上年增长 8.8%。二是

温州市的扶贫力度加大,发放的救助金、慰问金及其他来自政府补贴的收入增加.人均 125元，比上年增长 8.5%。 

2.产业开发性政策。产业开发性政策.对低收入农户的潜在劳动力进行开发，中老年人劳动力得以发挥.非转性收入得以增

长。通过市一级来家加工等政策落实，低收入农户工资收入来源渠道拓宽.整体工资性收入上涨.人均工资收入 6173 元，上增

16.9%。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帮助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在岗低收入农户工资相较上年上涨 20%,占非转移性收入比重增长。 

3.其他政策。异地搬迁、金融扶贫、大病救助等政策受低收入农户主客观因素影响对于低收入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时效性在

该两年增收效果不太明显。 

二、温州地区增收政策建议 

（一）产业扶持与就业保障的同步进行 

推动产业扶持与就业保障的同步进行,改善收入型贫困状况，增强低收入农户“造血”功能，以防返贫现象的出现。结合温

州山海环境特色对相关产业政策的扶持补贴,鼓励低收入农户创业,培育产业带头人作用，同时吸引私人力量投资开发低收入农

户当地资源,提供就业机会，拓宽低收入农户收入取得来源，对中老剩余劳动进行开发,以提高低收入农户的非转移性收入。在

产业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政府对低收入农户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提供基础农用工具等，以减轻农户开发成本,提升就业能力。针

对公益性岗位，政府要保障低收入农户家庭中有劳动能力成员，优先上岗，同时尽可能多地提供公益性岗位，开放市镇勤杂等

岗位。 

（二）完善兜底保障政策，提高救助额度 

低收入农户致贫、返贫因素中老、病、学是常见现象，面对此种问题政府应给予更多帮扶补贴,增强低收入农户非转移性收

入。面的“老”现象，保持养老金与高龄补贴等发放,定期组织村委干部上门慰问，给予慰问金与生活用品。落实孝督帮扶，政

府部门监督低收入农户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面对“病”现象，政府需坚持财政对低收入农户医保的补助，扩大救助范围，

让每一位低收入农户有钱治病。同时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派驻村医生到农村，定期组织市一级医疗单位下乡活动.建立低收

入农户病残档案,以便于定期救助。面对“学”现象，按照低收入农户子女学龄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补助.提高低收入农户子女

上学贷款额度，给予免息特惠，延长还款年限。 

（三）探索公益组织合作扶贫路径 

允许扶贫资金用于向公益性服务组织购买服务，结合扶贫互联网、慈善服务等平台，如水滴筹、阿里蚂蚁公益，调动社会

志愿者参与扶贫.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允许扶贫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切块分配到县（市、区）后,可以统筹用于向公益

组织购买服务，以发挥其热心公益事业、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通过各种平台发布购买服务项目，广泛吸引公益性服务组织

和各类慈善机构，积极投身到帮扶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的公益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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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2017年至 2018年是浙江省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阶段的结束与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小康建设阶段的开始，对温州地区五个贫困

县低收入农户 2017—2018年收入与支出情况的抽样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后，反映了增收政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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